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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刘淼 贾晨

在领导和同事眼里，她是严谨细致、
追求上进的人事总监，而实际上她却是
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供自己挥霍消费
的国有公司“蛀虫”。2024 年 11 月 5 日，经
江苏省宝应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
贪污罪判处吕某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
并处罚金 30万元。

年逾六旬的老人竟领高工资

2024 年 6 月的一天，扬州市某国有
餐饮公司会计余某在整理公司财务凭证
时发现，一个下属门店的两名员工工资
很高，同一门店其他同类岗位的员工工
资普遍都在 4000 元左右，而这两人的工
资却高达 9000 元，更令人奇怪的是两人
均已 65 岁。按照正常情况，如果是退休
返聘人员，发放的工资额度每人每月不
会超过 3500 元。

余某觉得其中一个叫孙某的名字有
些眼熟。经回忆，她想起 2022 年时，有
一次人事部门因填错了工资表，导致将
应该发放给公司员工孙某的工资发放给
了下属门店同名同姓的员工孙某，当时
公司人事总监吕某得知此事后，主动找
到她，提议由其负责处理此事，没过几
天，吕某表示，钱已经追回并已返还给
公司员工孙某。当时余某虽然觉得吕某
在处理此事上如此积极主动有些奇怪，
但也没太在意。

结 合 此 次 发 现 的 工 资 薪 金 异 常 情
况，余某怀疑其中可能有问题，于是通
过税务系统查阅了吕某申报的个税扣除
项目中赡养老人的信息，发现吕某父母
的姓名竟与工资表上两位员工的姓名完
全一致。经过梳理发现，两人自从 2015
年 12 月开始，就已经先后在公司领取
工资。

余某感到事情可能不简单，立即将
这一情况上报给了公司领导。2024 年 6

月 21 日，吕某在公司领导找其谈话核实
时，当场承认了其在工资表中虚列员工
冒领工资的事实。由此，其长达 8 年的
贪污事实浮出水面。

把父母名字加到工资表中

据了解，该餐饮公司在每月计发员
工工资方面，有着一套看上去颇为严格
的审核流程，首先由公司下属各门店店
长上报每个月的员工考勤表，再由公司
办公室汇总后制作人员工资明细表，由
办公室负责人审核后，再反馈给各门店
店长确认，最后由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
部审核发放。

2014 年年底，吕某通过招聘进入该
公司担任办公室领班，负责人事专员的
工作。在工作中，吕某发现，负责工资
审核的各级负责人一般都不会认真审查
工资表中的人员名字和薪资明细，各个
门店在上报员工考勤表时，既不提供打
卡记录以及其他在岗材料，也不提供大
部分计时工身份和工资卡卡号，而且门
店员工流动频繁，每月工资表上少发或
多发一个人的工资很难被发现。

于是，吕某带着父亲办理了一张接
收工资的银行卡，随后选取公司员工最

多的一家门店，将父亲的名字和银行卡
卡号编入该门店工资表中。为了能通过
上级审核，吕某先将工资明细的电子表
格中有其父亲姓名的一栏隐藏起来，发
给办公室主任进行初审，等初审通过后，
吕某再将显示了其父亲姓名的纸质工资
表交给办公室主任签字。看到办公室主
任已经签了字，门店店主和其他负责审
核的领导一般也就直接签字通过审核。
就这样，在吕某瞒天过海的一番操作之
下，2015 年 12 月，吕某顺利以父亲的名
义“领取”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1000 元。

为了从公司套取更多工资，2016 年
4 月，吕某又将母亲孙某的名字加到工
资表中，还将“月薪”调整到 3000 元。
为了防止被发现，吕某采取“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的方式，每隔几个月，就在
公司下属的另一家门店的工资表中虚增
自己父母的姓名，到 2019 年，吕某每月
套取的工资已经达到每人每月 5000 元。
2020 年由于疫情影响，公司效益下滑，
吕 某 有 所 收 敛 ， 降 低 了 父 母 的 “ 工
资”。2021 年 3 月，因为直属领导相继
离职，吕某成为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
这更加为其套取工资提供了便利，其父
母“月薪”也攀升至 9000 元。截至案
发，吕某共套取公款 125万余元。

心态失衡让她走入歧途

2014 年初入职场的吕某也曾认真学
习公司业务知识，从整理员工档案建立
花名册、编写员工手册及人事工作流程
手册，到完成多个店面的人事档案搭建，
为公司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受到
了公司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可每
当拿到每月 2000 多元的工资时，吕某觉
得其他很多人并没有自己努力，工资却
比自己高很多，便产生了心理落差。

“我总觉得自己的父母只是普通工
人，不能对自己的成长进步有所帮助，常
常为此伤心难过。”因此，吕某对外谎称
自己是大学教授的女儿，为了维持这一
人设，她通过信用卡、花呗等方式超前消
费，购买奢侈品和电子产品来满足自己
的虚荣心。

凭借自己的努力，吕某的工资这些
年稳步上涨。可是贪欲之门一旦打开，便
一发不可收。2024 年 7 月 22 日，监察机关
以吕某涉嫌贪污罪移送至宝应县检察院
审查起诉。

“这几年，我经常被噩梦惊醒，不是
梦到公司查账，就是外人追债。我好像一
直希望有人能发现我做的事情，阻止我
继续错下去。现在我能做的只有端正态
度、直面错误，希望得到公司和组织的原
谅。”面对检察官的讯问，吕某悔不当初。

结合全案证据，检察机关认为，吕
某作为国有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通过
虚增他人工资的方式套取公款并据为己
有，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贪污罪。吕某主
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贪污的犯罪事实，
且已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可以依法减轻
处罚。2024 年 8 月 9 日，宝应县检察院
以吕某涉嫌贪污罪依法向法院提起公
诉。吕某全程认罪认罚。法院经审理作
出上述判决。

针 对 办 案 中 发 现 的 问 题 ，该 院 于
2024 年 10 月向该国有公司发出检察建
议。按照检察建议，该公司对全体领导和
中层干部进行了警示教育，并全面梳理
近年来企业人员进出以及工资发放情
况，对工资编制、发放工资人员进行职务
分离，并加强对工资发放的事后信息核
对，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看到有人不如自己努力但工资却很高，她产生了心理落差，利用职务便利和公司漏
洞套取公款，直到8年后会计整理公司财务凭证时才被发现——

人事总监安排父母“吃空饷”

2024年年初的一天夜里，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某停车场管理员小刘发现
出口处没车，停车杆却是抬起的状态，他查看监控视频，发现一辆轿车在进入
停车场后就掉头行驶到出口处，待出口处停车杆抬起，这辆车又倒回停车场，
停到车位里。疑惑间，小刘查询到该车此前就有数次这样异常的出入记录，再
仔细核对，发现经过此番操作，系统就会识别该车辆为短时间停车，等到真正
离开车库时就无需缴纳停车费了。2024年1月27日，该车司机故技重施时被堵
在了出口，双方协商无果，小刘报警。

经审查，王某于2023年11月4日至2024年1月27日使用上述手法逃避支付
停车费用共计71次，合计2500余元。经检察官充分释法说理，王某对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并赔偿停车场管理公司的全部经济损失。考虑其犯罪情节轻微并及
时完成赔偿，滨湖区检察院于2024年12月30日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并通过行
刑反向衔接，建议相关行政机关对王某予以行政处罚。

（石君乔 王一）

钻停车系统漏洞
两个月逃费71次

一款打着安全、速效名头的“减肥药”实则有毒、有害，吃了容易产生多种不良
反应。近日，经安徽省凤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1月3日，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判处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8万元。

2023年2月，彭某从韩国好友手里购得一款处方减肥药，在没有查验供货者的
许可证、合格证、医生处方等证明的情况下，即在社交平台上发出该减肥药的广告，
吸引消费者购买。2024年3月22日，顾客孙某在服用该减肥药后出现了头晕、失眠、
心跳加速、厌食等不良反应，遂报警。经检测，彭某销售的减肥药里含有麻黄碱、咖
啡因等我国法律规定在食品中禁止添加的成分。

2024年11月21日，凤阳县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经法
院主持调解，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彭某就民事
赔偿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彭某通过国家级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自
愿支付惩罚性赔偿金79170元。同时，鉴于彭某如实供述罪行，主动退出非法所
得32770元，取得了被害人谅解，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吴长忠）

减肥药含违禁成分
违法售卖被判刑罚

□本报记者 于莹莹
通讯员 李佳莹

出狱后不思悔改，招摇撞骗，竟连昔
日“狱友”也不放过，盗窃、诈骗钱款 5 万
余元，最终再次锒铛入狱。2024 年 12 月
31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
尔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某涉嫌招摇撞
骗罪、诈骗罪、盗窃罪一案，经法院审理，
被告人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
罚金 2万元。

2024年 3月的一天深夜，骑着摩托车
的小包被自称是警察的李某拦下，被要
求出示车辆驾驶证和行驶证。小包因无
证驾驶担心摩托车会被没收，谁知，李某
告诉小包次日去公安局找他，先不扣车。

第二天，小包接到李某的电话，李某
称摩托车可以暂不扣押，但要缴纳 500
元罚款。小包为了保住摩托车，便欣然接
受处罚。然而不久后，李某又给小包打电
话，不但要求其签“保证书”，还以扣押证
物为由将其一部苹果手机予以“扣押”。

手机是小包的心爱之物，他多次询
问李某何时能归还手机，但都没得到回
复。小包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到公
安机关报案。

李某随即落网，其盗窃、诈骗、招摇撞

骗罪行被一一揭开。朱某经营一家电脑配
件店，经常利用互联网回收二手器材，
2023年 12月，朱某接到李某电话，对方称
自己经营的网吧正在出兑，欲出售27台电
脑。二人互加微信好友后，李某向朱某发
送了一些电脑配件图片，让其看看配置。

朱某陆续将购买电脑的款项转账至
李某指定的账户内，并按照李某要求支
付了物流费、交通费等。不久，朱某就收
到了快递，但发现电脑不仅没有显卡、内
存条，配置也与李某之前承诺的完全不
符，遂到公安机关报警。

此外，李某曾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
拘役。服刑期间，同监室在押人员张某与李
某闲聊时，提到自己有东西寄放在女友那
里。刑罚执行完毕后，李某找到张某女友王
某，谎称自己是该市看守所管教，可以帮忙
照顾张某，并让王某将张某的一些个人物
品交予自己。王某信以为真，将男友的车
辆、笔记本电脑、衣服、手办等一干物品交
给李某，之后李某将这些物品变卖，获利钱
款被其用于日常开销。

经查，李某涉嫌盗窃罪、诈骗罪、招
摇撞骗罪，涉案金额达 5.75 万元。2024
年 12 月 13 日，李某涉嫌招摇撞骗罪、诈
骗罪、盗窃罪一案在法院开庭审理，在事
实证据面前，李某认罪认罚。

他坑蒙骗偷一样不落

喝酒后将车停在路边“方便”，被误解是在偷菜，发生口角后又借酒滋事伤
人。近日，由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张某故意伤害案在法
院开庭审理，张某被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八个月。

2024年2月15日，张某与朋友刘某等人聚餐饮酒，后在乘车回家途中，刘某
下车“方便”，不慎摔倒在路边坎下的菜地中，张某下车欲将刘某扶回车上，但
因菜地是斜坡，张某也喝多了，几番努力也没能将刘某扶起来。

此时，菜地主人程某听到动静，以为张某等人在盗窃菜地中的蔬菜，遂与
妻女上前查看，并大声询问，但张某忙着扶刘某，没有回应。双方一碰面就发生
了争执，继而发生肢体冲突。经鉴定，程某构成轻伤二级。

2024年9月6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张某提起
公诉。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上判决。 （张嬛嬛）

被误认为偷菜贼
起争执挥拳相向

2024 年 12月 30日，宝应县检察院检察官回访涉案企业人员工资管理情况。

当你以为麻将桌上输赢全凭手气，但却有人凭借“高科技”逢赌必赢。近
日，经贵州省纳雍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对付某、周某、王某、
朱某作出判决，各并处罚金 5000 元，依法追缴 4人违法所得。

2024 年 1 月 28 日，周某花费 650 元购置了一副遥控骰子、透视麻将等，并告
知了付某与王某，三人萌生了利用麻将机作弊敛财的念头。之后，王某联系朱
某，说要在他家麻将机内安装透视设备以诈骗参赌人员钱财，所获钱财四人平
分，朱某表示同意。2 月 10 日晚，付某在朱某家坐庄与他人赌博，周某通过佩戴
专用隐形眼镜看清麻将点数后，使用遥控器控制骰子点数，使付某赢钱，以此
诈骗其他参赌人员钱财 2.1万余元。

在之后的两天里，付某、周某等四人故技重施。“不管我怎么押注，都是输，
麻将机肯定有问题。”参赌人员要求撬开骰子查看，双方争执不下选择报警。
公安机关到场后依法扣押了作案工具与 5.7万余元赌资。经查，付某、周某等四
人以此诈骗参赌人员钱财共计 7.2万余元。

纳雍县检察院经审查，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以涉嫌诈骗罪对付某等四人提
起公诉。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

（粟龙羿 田健）

麻将机内有“猫腻”
逢赌必赢现端倪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孙鹏杰 靳莹莹

从湖南出发，途经四省九市，盗窃二
人组盯上举报信件，在党政机关门口撬
开省委巡视组联系信箱，窃取数封举报
信件。近日，经河南省汤阴县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将该案提起公诉
后，法院分别判处被告人朱某、曹某有期
徒刑七个月、八个月。

2024 年 8 月，汤阴县某单位发现放
在大门口的省委巡视组联系信箱被撬，
存 在 信 件 被 盗 的 可 能 ，遂 报 案 。经 查 ，
2024 年 8 月，朱某伙同曹某从湖南娄底
出发，在湖北、山西、河南等多地市党政
机关单位门口寻找省委巡视组联系信
箱，伺机盗取举报信。

2024年 8月 17日，朱某、曹某驾车至
汤阴县某机关单位附近，朱某在车内放
风接应，曹某将门口省委巡视组联系信
箱撬开后，窃取信箱内的举报信件，随后
驾车逃离现场，行驶途中将举报信撕碎
后扔在树林内，致使举报人的举报信件
无法被省委巡视组查收。8 月 20 日，被举
报人接到自称省委巡视组工作人员的诈
骗电话，被举报人未予理睬，直至案发。

“案件独特、案情特殊，全国范围内

都很少见。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该案
构成寻衅滋事罪或其他犯罪存在争议，
于是商请检察机关依法介入。”办案检察
官于静波介绍道。

办案检察官严格审查在案事实、证据
情况，查询各地相似案件办理情况，明确了
涉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未经投寄人或者收件
人同意，私自盗取并开拆、毁损他人信件的
行为，侵犯了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利，涉嫌侵
犯通信自由罪。2024年 9月 14日，朱某、曹
某因涉嫌侵犯通信自由罪被批准逮捕。

2024 年 10 月 21 日，公安机关将该
案移送审查起诉。汤阴县检察院通过召
开检察官联席会议，综合考虑行为人盗
窃信件的内容属性、盗窃地点时间、次数
目的等因素，依法认定两名犯罪嫌疑人
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程度。

“朱某、曹某流窜多省寻找举报信
件，非法开拆、损毁省委巡视组联系信箱
内的信件，阻碍了群众依法行使控告检
举权。”该院检察长张震宇谈及办案立足
点时说道。

随后在提审过程中，办案检察官向
两名犯罪嫌疑人详细阐述窃取举报信件
严重性，两名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表示
认罪认罚。2024 年 11 月 1 日，汤阴县检
察院依法对该案提起公诉。

横跨四省竟为窃取举报信


